“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2024年度志愿服务协议书

甲方：        （律师志愿者）
乙方：        省（区、市）司法厅（局）律师工作处

丙方：中国法律援助和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由中国法律援助和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同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实施。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招募律师志愿者，到律师资源短缺的县区从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

甲方自愿报名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根据丙方确定的遴选条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乙方组织选拔并经丙方审定确认，甲方入选为“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律师志愿者。本协议签约期为一年，即2024年   月至2025年   月。
 为切实维护双方的正当权益，保证“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顺利实施，经“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主办单位授权，甲、乙、丙三方就相关事项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权利
1.甲方在西藏、新疆、青海、甘肃服务，办公、差旅、通讯和文印费用补贴每人每月3800元；在内蒙古、黑龙江、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等地服务，办公、差旅、通讯和文印费用补贴每人每月3300元。同时，甲方享受意外伤害保险及重大疾病险，保险费用由丙方承担。服务单位为甲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

2.甲方在西藏、新疆、青海、甘肃服务，增加援助补贴，分别为：西藏每人每年20000元；新疆、青海、甘肃每人每年15000元，该补贴于服务期满后一次性发放。

甲方在执业机构所在省（市、区）内服务，不享受此项补贴。
3.甲方由执业机构所在地到派遣服务地及服务期满返回执业机构所在地，往返交通费由丙方承担。服务期间，甲方享受一次探亲假（探亲假为10天，服务于西藏、新疆、青海的为15天），探亲假与春节假期连休，期间由执业机构所在地到派遣服务地的往返路费由丙方凭票按标价报销（火车硬卧；高铁、动车二等座）。

4.服务期间，甲方享受《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规定的政策待遇。
第二条  甲方义务
1.保证本人确系自愿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保证本人提供的报名资料和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报名相关资料是指：报名表外，还应当提供身份证、执业证、参加社会保障的缴费凭证和享受医疗保障凭证的复印件。
2.按丙方通知的时间和地点报到，除不可抗力外，不得以任何事由拖延。
3.按丙方要求参加体检、培训；服从岗位分配，按照统一安排及时前往指定单位开展服务。甲方未通过体检或者考核，不享有本协议书第一条之权利。
4.服务期间，甲方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本项目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如需提前终止协议，经向所在县司法局提出申请，并报服务省司法厅（局）法律援助管理部门和丙方批准同意，并做好工作交接后方可离岗。
5.服务期间，甲方应当按照项目管理规定向丙方报送办理案件情况和每月工作小结。未经批准，连续两个月未报送上述材料的，暂停发放生活费用补贴。
6．服务期间，甲方非因本项目工作原因离开服务县（区）辖地，应当请假。假期自离开当天起算含路途时间，假期中遇有周末或节假日的，应当连续计算。请假应当办理书面手续，未办理请假手续离开服务地者，一经查出，视情节给予至少扣除一个月生活补贴至终止服务协议的处理。

请假手续按以下程序办理：

（1）请假3天以内的，由服务县司法局审批，假条由司法局备查；

（2）请假3天以上7天以内的，由服务县司法局签章同意后，报服务省司法厅法律援助管理部门审批，并报丙方备案；

（3）请假7天以上的，由服务县司法局签报服务省司法厅法律援助管理部门核准，报请丙方审批；

（4）事假单次不超过5天，累计1年内不得超过20天（特殊情况除外），逾期取消项目志愿者资格，终止本协议；

（5）因身体原因和其他原因，不能坚守在服务地工作岗位的，时间超过一个月，丙方将暂停发放甲方援助补贴，其余各类补贴按比例作相应扣减；不能坚守在服务地工作岗位，时间超过两个月的，丙方将通知乙方，并终止服务协议；

（6）甲方如遭受意外伤害，由丙方按保险程序申报理赔，甲方因自身疾病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按社保等渠道解决；

（7）各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志愿者返乡探亲和返岗时间，并通知丙方。无特殊理由，甲方的探亲假应与春节假期连休。未经批准，甲方超过规定返岗时间2天的视为违约，丙方有权取消甲方在本项目的志愿服务资格；

7．服务期满，做好工作交接，按时离岗。
 第三条  乙方和丙方权利
1.甲方没有通过乙方和丙方要求的学习、考核或体检的，乙方和丙方有权将其召回，终止协议。

 2.甲方服务期间因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或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或因其它情况致使本协议书无法履行的，乙方和丙方有权将其召回，终止协议。

 3.在甲方申请相应政策支持时，乙方和丙方有权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明。 
第四条  乙方和丙方的义务
1.组织甲方参加体检和集中学习，统一安排甲方赴服务省报到。
2.保证甲方在服务期间确有服务岗位。
3.对甲方报到服务期间的相关事项，尽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4.甲方服务期满并符合相应条件的，乙方负责为甲方落实相关政策待遇。
第五条  因甲方无故拖延报到、单方中止协议或擅自离岗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乙方、丙方有权追究其相应的经济责任，并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六条  因乙方、丙方无故单方中止协议或擅自召回甲方，致使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丙方的责任。
第七条  丙方的确认通知书、甲方的报名登记表和身份证的复印件作为本协议书附件。
第八条  本协议书可以传真方式签订。
第九条  甲方经报名、考查和体检合格后，与乙方、丙方签订本服务协议书。
第十条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乙丙方三方各持一份。协议经甲方签字、乙方和丙方盖章后生效；甲方服务期满，协议自然解除。
第十一条  如因本协议书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丙方所在地法院解决。
甲方：                     

乙方：                    

丙方：中国法律援助和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  
                    年   月   日


     

   
协议签订地点：（丙方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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